附件1

小蕉工业园兴业大道220亩地块土石方处置权转让竞价方案

一、标的基本情况
本标的红线范围面积约16万㎡，共计开挖量约为596万 m³，其中石料含量约254.5万m³，土方部分由转让人指定地点弃土，完成红线范围内土石方处置后将场地移交至转让方。
二、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且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网查询结果为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信用中国”官网查询结果为准),由意向竞买人在报名时自行提供打印件。不接受申请人联合竞买。
三、以上公开挂牌转让经三元区政府批复。

四、挂牌价：585万元。（仅含资产交易税价。该标的不设保留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意向受让方），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元。

转让价款接收账户：

名称：三明市三元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账号：3505 0164 7107 0000 1005

开户行：建设银行三元支行

五、转让相关事项说明

（一）意向受让方在参与交易活动前，建议自行实地察看标的基本情况。一旦参与交易，视同已全面认可标的情况。竞得后，所产生的一切交易风险与责任自负。

（二）受让方应在接收到交易结果后在10个工作日内缴清竞得价款，在收到《合同签订单》后缴清履约保证金并签订合同，【拍卖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不能转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亦不能抵扣本次成交款；履约保证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不接受汇票、本票、商业保函及保险保函】，受让方于签订合同18个月内完成红线范围内土石方处置工作并移交场地，场地标高以转让方出具的规划标高为准。逾期未缴清竞得价款、履约保证金或无正当理由不签订合同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所缴纳的拍卖保证金全额没收。

（三）受让方进场前需将土石方处置计划提交至出让方并经得同意后方可进场处置。在规定时限完成土石方清运处置工作（清理至设计标高），土方必须无条件服从转让方调配要求，弃运至三个指定地点，并按转让方要求填至要求标高（详附图），运距直线距离约3公里，不得私自外运，并做好弃土点文明安全措施。如出让方需将土方运至园区外，受让方需无条件配合出让方进行土方开挖及装车工作，其余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在标的范围内开挖过程中产生的边坡须按以下坡率留置（由此产生的的土石方量变化不予调整）。

1.土方边坡坡率：1：1，超出8米分台阶，超出部分1：1.25；

2.石方边坡坡率：1：0.75，超出8米分台阶，超出部分1：1.1。

3.土石混合边坡坡率由甲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履约保证金接收账户：

名称：三明市三元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3505 0164 7107 0000 1005

开户行:建行三元支行

（四）若受让方逾期未完成土石方清运处置工作的，按每日处罚履约保证金30万元，至1000万元全部没收完后（若采用保函，则保函金额按上述要求相应索赔），现场遗留的土石方由转让方无偿收回，所有现场机械由受让方自行清理出场。如未在10日内自行清理，视为受让方放弃遗留在场地内设备物品的所有权，转让方有权将受让方的现场机械等设备物品移走、拆除、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造成的损失，由受让方承担。

（五）经转让方验收合格通过且受让方已履行完毕全部合同义务后，由转让方向受让方无息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受让方中途解除合同或因违约被转让方解除合同时，受让方缴交的履约保证金和竞得价款也不予以退还。

（六）本标涉及土石方作业，受让方应依法依规组织作业，并承担施工造成的（若有）生态环境损害和其他赔偿责任。当竞拍人自行施工时应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施工单位进行土石方施工，并在开工前将签订的施工合同向出让人备案，如未提供则视同违约。
（七）与土地、山林、道路等相关权利人的协调方案

1.该标的范围内的用水、用电、污水处理及其他设施引入工程由受让方自行按有关规定办理，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2.该标的范围以外涉及临时用地、山林、借道、地下管线、运输码头、周边的房屋厂房等影响施工作业的外部条件由受让方自行协调解决，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八）其他事项

1.受让方应服从自然资源、公安、生态环境、水利、应急、住建、交通、林业等部门监管，依法办理涉及审批等相关手续，所需费用自行承担。

2.竞买人应认真考虑，充分评估投资风险。处置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标的物放置场地、加工场地、标的物处置结束后的场地恢复、临时建筑物的建设和拆除、标的清运、倒场费用、环境保护费用、清场费用、运输费用、机械设备费、安全保险费、管理费、税费、审批手续以及相关费用等)均由受让方负责。
3.风险提示：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和勘查工作的局限性，转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体的规模、形态、储量、矿石质量与开采技术条件等及有关描述、要求可能与实际开采有存在差异，受让方应到本次拍卖转让项目区域实地勘查，充分评估投资风险，一旦提交申请并参加竞买，即视为对项目场地平整现状和转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对其存在的差异，受让方自愿放弃行政诉讼权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并自愿承担全部风险责任。
    

看样联系人：林光宗   

看样时间：自竞拍公共公示起至开拍日终止
联系电话：18359076500
